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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過去二十年，東亞經濟整合相當迅速。1985 年時，東亞地區的區域內貿易

比重占全部貿易的比重為 36.2％，1995 年時已經增加到 50.1％，此後一直維持

在 50％以上。事實上，過去幾十年東亞經濟整合的動力主要是市場力量的推動，

而不是政府的主導力量或區域貿易體制的促進作用。在最近幾年東亞各國開始商

議經濟整合機制與貿易自由體制之前，2000 年東亞的區域內貿易比例便已經高

達 50％以上，甚至高於北美自由貿易區，與歐洲聯盟的比重只差了十二個百分

點。在這過程當中，企業的對外投資帶動區域內貿易與經濟整合，特別是，台商

在東亞經濟整合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見表一） 

 

表一、區域內貿易的比重（百分比） 

地區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東亞十國 33.6 36.2 41.6 50.1 50.1 50.8 

北美自由貿易區 -- 36.6 36.8 41.9 46.5 46.3 

歐洲聯盟 52.6 53.8 64.9 64.1 62.1 61.9 

註: 東亞十國包括NIE-4 (Korea,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SEAN-4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China, and Japan. 

資料來源: Masahiro Kawai, “Future Prospect for the East Asian Economy,” 

<http://www.mof.go.jp/english/others/ots022c.pdf> 

 

然而，市場力量所驅動的經濟整合過程是無序的、經濟合作的空間也會遭受

到不少瓶頸。在過去五、六十年，台灣與日本一直是彼此最密切的經濟合作伙伴。

面對當前全球化的競爭壓力與中國市場興起的機遇，台灣與日本的合作關係有必

要進一步升級，透過官方協商的經濟合作架構，建立台日經濟合作戰略伙伴關

係，以發揮台商與日商的最大優勢與效率，突破目前台日商經濟合作的困境，增

進雙邊經濟的共同福祉。 

 根據台灣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在 2004 年中委託日本野村總合研究所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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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日商事業活動問卷調查」，在台日商已由過去將台灣視為「生產據點」，轉

為「銷售測試基地」，未來會逐步增加行銷、研究開發及市場調查等項目的比重。

根據本次調查，日商在台從事研發，不僅以台灣為目標市場，也有部分係先在日

本商品、服務接受度高的台灣進行研究開發與設計，再進軍中華圈市場、亞洲華

人市場，使台灣成為「銷售測試市場」。在台日商的角色從以往的加工出口輸出

基地、高科技產業生產基地角色，在 2004 年後逐漸增加「資材調度」、「研究開

發」及「市場調查」等業務活動。1 

根據日本瑞穗總合研究所伊藤信悟的研究指出，最近幾年中國加速開放市

場，日商也加速對中國的投資。在此趨勢下，日商逐漸利用台灣的管理資源進行

對中國的投資，也就是 JCT 模式（Japanese investments in China utilizing 

Taiwanese managerial resources）。JCT 模式包括台日合資、日系企業的台灣

分公司以及綜合形式（composite vehicle）。綜合形式是指，加入中國方面的投

資。JCT 模式源自於台灣與日本長期的經濟合作關係所建立的多重信賴關係，以

及在日商在台子公司所培訓的豐沛人力資源。台灣公司或是日系台灣子公司的優

勢在於擁有「具競爭力的管理人才資源」（competitive managerial resources）。2 

根據日本海外投資統計，到 2003 年底，共有 3,476 家日本企業在中國投資。

因為一些中小型企業的資訊不易蒐集，而且台商對中國投資常會繞道第三國，因

此無法完全精確估算有多少日商採取 JCT 經營中國事業。根據伊藤信悟蒐集的

資料，從 1989 年到 2004 年 6 月底，約有 249 家採用 JCT 模式進軍中國，占了

所有進軍中國所有日商總數的 7%，這個統計數據應該可以涵蓋多數的中大型企

業。在 249 家 JCT 的廠商中，有 142 家是在 2000 年後建立的，可以看出 JCT

模式近年迅速成長的趨勢。3 

為瞭解台商與日商目前與未來合作的可能性與方式，筆者與蔡增家博士共同

1 江睿智，「前進中華商圈 日商以台灣試盤」，中國時報，2004 年 8 月 4 日，版 B2。 
2 Shingo Ito, The Surge of Japanese Investments in China (Tokyo: Mizuho Research Institute 

Ltd., 2004), p.1, 4. 
3 Ito, The Surge of Japanese Investments in China, pp.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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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一項針對中國台商、台商在台灣的母公司、日商在日本的母公司、及日商在

台灣的子公司的問卷調查。本次調查的時間為 2004 年 12 月到 2005 年 3 月。

在台灣母公司部分，共發出 1,496 份問卷，回收 133 份有效問卷；在中國台商

部分，共寄出 500 份，回收 68 份有效問卷。另外，在台日本子公司部分，共回

收 37 份有效問卷；在日本母公司部分，共回收 29 份有效問卷。以下將說明此

次調查的研究發現，作為日後台灣與日本建立經濟合作戰略伙伴關係的參考。 

 

貳、 台日商經濟合作的互補性高 

根據本次調查，台商的優勢主要在於對於中國市場經營的成功基礎，提供日

商選擇台商作為合作伙伴的關鍵誘因。台商在中國市場經營的優勢可以再細分為

企業管理、政府公關、與市場行銷等三個方面。台商語言與文化的優勢是其他國

家企業無法比擬的，提供台商在企業管理、政府公關、與市場行銷優勢的基礎。

再加上台商良好的事業營運能力、人事制度管理能力、勞工管理能力、綜合成本

控制能力、市場適應能力、與台商群聚效應，提供台商相當大的優勢，這也是台

商能夠在中國經營成功的重要原因。 

此外，台商在中國已經建立良好的行銷管道。根據本次調查結果，9％台灣

母公司有能力透過自己的銷售管道行銷 60-80％的產品，49％的台灣母公司可以

透過自己的銷售管道行銷 80％以上的產品。再者，12％的中國台商有能力透過

自己的銷售管道行銷 60-80％的產品，29％的中國台商可以透過自己的銷售管道

行銷 80％以上的產品。從伊藤信悟對於台日商合作案例的分析可以說明，日商

相當重視台灣在中國行銷能力與經驗。 

最後，台灣產業具有雄厚製造能量及完整產業鏈，與跨國企業均進行緊密營

運合作及策略聯盟，日商可以利用台灣作為日本在亞太地區的設計研發中心、運

籌基地及東亞採購中心。例如，自 2000 年後日商在台灣設立的據點，除生產銷

售外，開始朝向「研究開發、商品設計」、「採購中心」、「對亞洲其他業務據點的

業務支援」、及「進軍中華經濟圈的市場測試」等方面發展。這顯示，在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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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業投資有朝向「多機能」方面發展，日商也更加活用台灣這個據點來擴展

亞太市場。4 

日商的優勢主要在於技術與研發優勢、品牌形象與商譽、與經營幹部育成能

力，同時日商在國際化經營與拓展國際市場方面都具有較好的經驗與優勢。目

前，台商很多技術來源或上游產品仍來自於日商，台商自創品牌成果仍然有限、

幹部培育與國際化經營能力較弱。如果台商與日商可以共同經營中國及全球市

場，並共同利用亞太生產資源與管理可能面對的風險，將會是相當成功的國際策

略聯盟模式。 

特別是，台商與日商共同進軍中國存在相當大的合作潛力。台商初期到中國

發展都非常艱困、刻苦。目前能夠生存下來的台商，普遍都經營非常成功、獲利

豐盛，營業規模都是初期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擴廠經營的速度相當快速。例

如，台達電子與創信鞋業在珠江三角洲的員工都有二萬人以上，一般資深台商的

工廠都有四、五千人以上的員工。不過，台商也普遍感受到市場競爭的壓力愈來

愈大。中國持續擴大對外開放，外商不斷湧入，但更普遍的看法是中國本地商人

迅速興起、壯大，對台商造成很大的競爭壓力。所以，台商必須擴大研發部門，

進行技術升級與創新，才能維持競爭力。5 

 日本知名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在今（2005）年 5 月 19 日到台灣的演說中指出，

「沒有任何外商在大陸的成績勝過台灣」。根據他的研究，台商在中國創業成功

率是 50％，日商在中國創業失敗率卻高達 80％。因此，他極力鼓吹台商與日商

能在電子業與零售業建立合作伙伴關係，攜手共同經營中國市場。6 

 

參、 台日商經濟合作的意願高 

根據本次研究調查，有 42.9%的台灣母公司在台灣與日本企業進行合作，有

48.9%沒有與日本企業進行合作。在受訪的日本子公司中，則有 51.4%目前在台

4 陳秀蘭，「何美玥：日商進軍亞太 台灣可做門戶」，經濟日報，2004 年 7 月 2 日。 
5 作者訪談，2004 年 9 月。 
6 黃正凱、謝偉妹，「大前研一：扁胡會 今年登場」，經濟日報，2005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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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有和台灣廠商進行合作，43.2%沒有進行合作。日本母公司則有 62.1%表示在

台灣有與台灣企業進行合作。在共同經營中國市場方面，18.6%的台灣母公司、

20.6%的中國台商、46.2%的日本自公司、34.6%的日本母公司表示台日在中國

有進行合作關係。特別是，在看好中國市場的前提下，日商與台商合作的比例逐

漸在增加當中。 

根據本次調查結果，未來台商與日商合作的意願相當高。以台灣母公司而

言，高達 65％的台商願意與日商在台灣進行行銷合作，在技術移轉與生產合作

方面都高達 32％，研發合作為 25％。相對的，日本在台灣的子公司願意與台商

在台灣進行行銷合作的比例為 42％，生產合作為 21％，技術移轉與研發合作為

16％。日本母公司願意與台商在台灣進行行銷合作的比例高達 61％，生產合作

為 39％，研發合作為 22％，管理合作為 17％。 

在中國經營方面的合作，台灣母公司願意與日商進行生產合作的比例高達

62％，行銷合作為 46％，管理合作為 39％，技術移轉為 31％，研發合作為 23

％。中國台商願意與日商進行生產合作的比例更高達 71％，技術移轉為 36％，

行銷與研發合作都為 29％。日本在台灣子公司願意與台商在中國進行行銷合作

的比例高達 67％，研發與生產合作的比例都為 16.7％。日本母公司願意與台商

在中國進行行銷合作的比例更高達 89％，生產合作為 56％，研發合作為 22％，

管理合作為 11％。 

從上述調查結果可以得知，台商與日商在合作領域的興趣相當廣泛，而且合

作意願相當強。在台灣經營的合作，台商與日商的合作以行銷為主要領域，但是

技術移轉、共同研發、生產合作都具有廣泛的興趣。在中國經營的合作，很明顯

的，台商希望有更多的生產合作機會，其次才是行銷、管理、技術移轉與研發合

作。相對的，日商則是希望與台商合作的重點放在行銷合作，其次才是生產合作，

研發與管理合作意願較低，技術移轉幾乎不是日商的重點。 

事實上，台商與日商合作的最重要基礎並不是彼此的行銷管道、技術、或其

他優勢，而是彼此經年累月所建立的合作經驗與信任關係，而這樣的優勢是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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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不容易為其他國家的廠商所取代的。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調查結果，高達

64％的台商選擇在中國與日商進行策略聯盟的理由是雙方已經有良好的合作經

驗與信賴關係。同時，台商與日商在中國進行合作的案例當中，有一半以上的案

例在中國設立合資公司之前，台商與日商便已經有長期合作的關係。7 

最後，中日關係的緊張也提供日商與台商合作的契機。中國與日本之間的

問題有很深的民族仇恨情緒，並非一時之間可以化解。近來因為釣魚台事件、日

本可能進入聯合國安理會等事件，中國反日的行動從網路的抗議蔓延到行動破

壞，四川成都、廣東深圳的日資商店在反日遊行中遭到攻擊，並揚言要抵制日貨。

因此，日商也希望透過與台商合作的方式，降低在中國經營的政治與社會風險。 

 

肆、 台日商未來經濟合作的空間大 

 根據伊藤信悟的調查，目前日商與台商在中國進行合作的家數僅占全部日商

投資中國家數的 7％，至 2004 年 6 月底共有 249 家，而且一半以上是在 2000

年以後所建立，近幾年的發展速度相當快速。由於此次調查結果顯示日商與台商

合作的意願相當高，因此未來的台日商合作機會應該相當多。 

 根據此次調查，日商選擇與台商合作的主要原因有三：企業管理、政府公關、

與市場行銷，特別是日商非常希望借重台商在中國的管理經驗。相對的，雖然行

銷合作也是台商與日商合作的最重要原因，但是台商也希望能促進與日商在生

產、技術移轉、與研發方面的合作。顯然的，目前台日商的合作方式與程度並沒

有滿足台商與日商的需求，雙方應該進一步進行深度分工與全面合作。 

 再者，有些領域並不是傳統的製造業或合作領域，包括研發、產業服務、與

服務業等等，台商與日商都表現出一定的合作興趣，而且第三產業是台灣與日本

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但是至今台日商在這方面的合作案例仍然相當少。例

如，零售業便是一個很明顯的案例。中國加入 WTO 之後的服務業開放提供台日

7 中華經濟研究院，如何以企業聯盟開拓大陸市場之研究（台北：經濟部國貿局，1998 年），頁

壹-67、貳-32～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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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零售業的合作相當大的機會，特別是台商擁有相當大的市場行銷優勢，因為

愈是服務業愈是與語言及文化有很大的關聯性。目前，台日商在服務業的合作只

是剛剛起步，未來合作的空間將是相當寬廣。 

 

伍、 台日商經濟合作的主要障礙 

（1）欠缺交流管道與資訊不足 

 根據本次調查，交流管道與資訊不足幾乎是台商與日商進行各項領域合作時

的最大障礙，包括在研發、行銷、生產、技術移轉、與管理層面的合作。對台商

而言，交流管道與資訊不足很明顯地是台商進行台日商合作的兩大困擾。特別

是，43％的中國台商認為與日商進行研發合作的困難是缺乏交流管道。雖然日

商在回答這方面問題的比率偏低，但是交流管道與資訊不足也是日商與台商合作

的最大困擾。 

 當詢問到希望台灣政府提供那些協助時，34％的台灣母公司回答「建立交

流平台」，31％回答「提供合作資訊」，這是最大的兩個回答項目。此外，15％

的台灣母公司希望台灣政府能提供相關法令的諮詢。對中國台商、日本子公司、

及日本母公司而言，交流平台、合作資訊、與法令諮詢也都是他們非常關切的問

題，希望台灣政府與日本政府能提供這些公共財的服務。 

（2）台日雙方企業規模不對稱 

 根據本次調查，台灣母公司在中國的投資規模低於一千萬美元的比例高達

60％，超過五千萬美元的比例有 11％；中國台商在中國投資低於一千萬美元的

比例將近 65％，超過五千萬美元的比例只有 7％。相對的，日本子公司在中國

投資規模低於一千萬美元的比例超過七成，超過五千萬美元的比例為 23％；但

是，日本母公司在中國投資規模超過一千萬美元的比例超過 69％，而且超過五

千萬美元的比例高達 46％。 

 因此，台灣投資中國的企業有相當大的比例是中小企業的規模，但是日商很

多是大中型企業的規模。在企業規模不對稱的情況下，雙方很難找到適當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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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合作的媒合過程。此外，也因為雙方公司規模的不對稱，雙方可能在過去沒

有合作的經驗，所以無法建立初步的接觸與溝通的機制。當然，日本中小企業未

來如果希望與台商建立合作關係，可能也會缺乏過去合作的經驗與交流的管道。

如何促成台商中小企業與日商進行合作，或者提供日本中小企業與台商合作的機

會，都有賴於台灣政府與日本政府為雙方企業合作搭橋，提供更多的資訊、平台

與媒合的機會。 

（3）台日雙方企業投資中國的領域不對稱 

 根據台灣的統計資料，截至 2004 年 7 月，台商對中國投資金額的領域主要

集中在製造業，占了 96％以上，第一產業僅占 0.5％，服務業則占 3.4％。而且，

在製造業當中，台商投資金額主要在電子及電器業，占 33.7％，基本金屬製品

類則占 8.7％。相對的，截至 2003 年底，日商對中國投資金額的 77％集中在製

造業，非製造業占了 23％。而且，在製造業當中，日商對電機的投資金額僅占

了 19.8％，運輸機則占 10.9％，機械占 9.6％，紡織占 8.1％。 

 很顯然，日商投資中國的領域較台商多元化，很可能也是造成台商與日商在

進行合作時不容易配對的原因。而且，目前台灣與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將近七成為

第三產業，是台灣與日本經濟發展的主動動力來源。因此，台灣政府與日本政府

如何建構台商與日商跨領域、多領域的產業合作，特別是第三產業的合作，將是

未來促進台灣與日本經濟合作戰略伙伴關係的重要任務。 

 

陸、 結論與建議 

從此次調查可以得知，台商與日商有很大的互惠合作空間、彼此互補性相當

大、合作意願相當高，不僅可以共同在台灣與日本進行合作，當然共同經營中國

與世界市場更是兩者合作的優勢。過去台商與日商合作的關係為代工生產居多，

但是新合作的關係將以共同經營全球市場與合作利用世界生產資源為基礎。未來

台商與日商的新合作模式應該擴大到研發、生產、行銷、與服務等領域。在雙方

企業的互補性與合作意願的基礎上，台灣與日本應該建立「台日經濟合作戰略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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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關係」。 

初期，台日雙方可以先簽訂貿易投資便利化協議（Trade and Investment 

Convenience Agreement，TICA）以促進雙邊的貿易與投資關係，為下個階段

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打下基礎，建立貨品與服務的

自由流通環境。在下階段，台日可以朝向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的建制

前進，使雙邊的產品、服務、與生產要素自由流通。最後則進入經濟聯盟

（Economic Union）的階段，作為雙方經濟與其他政策協調的機制。 

事實上，TICA 所促進的經濟整合層面遠比 FTA 的議題還全面性，更能符合

當前區域經濟整合的潮流。目前，工業國家進口的工業產品關稅已經少於 5％，

而且享有免稅待遇的工業產品價值比重高達 44％，超過 15％稅率的進口產品比

重已經降到 5％。8發展中國家的關稅也已經大幅下降。以中國為例，2005 年 1

月 1 日起，中國關稅總水準為 9.9％，農產品平均稅率為 15.3％，工業品平均稅

率為 9.0％。目前對國際貿易影響較大的是非關稅的障礙，包括通關、檢疫、產

品標準等等政府法規，這些都有待雙邊協商解決。此外，服務業貿易的進一步開

放及促進雙方產業的整合與相互投資也可以先透過雙邊協議進行。 

  

8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http://www.wto.org, accessed on July 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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